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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王葵 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赵克宇

董事 米大斌 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李海峰

董事 程衡 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李海峰

董事 林崇 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徐孟洲

独立董事 刘吉臻 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徐孟洲

独立董事 张先治 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徐海锋

1.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未有经董事会审议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能国际 600011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

- 902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朝全 朱韬

电话 010-63226999 010-66086750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华能大

厦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华能大

厦

电子信箱 cq_huang@hpi.com.cn zhutao@hpi.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16,495,194,666 502,605,977,488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1,675,397,173 108,535,478,172 21.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6,032,267,458 116,869,061,918 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308,284,637 -3,008,687,276 30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71,276,098 -3,833,670,603 24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759,731,750 20,087,646,052 -31.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90 -7.35 增加17.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6 21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6 219.2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1,23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国 有 法

人

32.28 5,066,662,118 - 无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 外 法

人

26.73 4,195,613,340 - 无 -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9.91 1,555,124,549 - 无 -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法

人

3.14 493,316,146 - 无 -

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境 外 法

人

3.01 472,000,000 - 无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2.97 466,953,720 - 无 -

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1.92 301,500,000 - 无 -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1.65 258,452,600 - 无 -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法

人

1.56 244,205,000 - 无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1.35 212,453,176 - 无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中国华

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注：公司原股东大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城投” ）已于报告期内将

1.76亿股处于与国泰君安的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中的股本购回， 并将处于质押状态下的

3306万股解押。 此后，大连城投根据大连市政府要求，于五月向大连市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无偿划拨自身持有全部股份。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16华能02 136480 2016-06-13 2026-06-13 1,200,000,000 3.98

2018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10

年期)

18华能03 143798 2018-09-10 2028-09-10 5,000,000,000 5.05

2019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10

年期)

19�华能01 155357 2019-04-23 2029-04-23 2,300,000,000 4.70

2020年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5+N年期）

20华能Y2 163933 2020-03-23 2025-03-23 1,000,000,000 3.85

2020年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券（第三

期）（3+N年期）

20华能Y5 175129 2020-09-10 2023-09-10 3,000,000,000 4.38

2021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第一期）(3

年期)

21华能01 188135 2021-05-24 2024-05-24 500,000,000 3.35

2021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10

年期)

21华能02 188136 2021-05-24 2031-05-24 1,500,000,000 3.97

2021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第二期）(3

年期)

21华能03 188199 2021-06-07 2024-06-07 500,000,000 3.33

2021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10

年期)

21华能04 188200 2021-06-07 2031-06-07 3,500,000,000 3.97

2021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10

年期)

21华能05 188264 2021-06-21 2031-06-21 1,800,000,000 3.99

2020年中新电力境

外债券（5年期）*

无 无 2020-02-20 2025-02-20 300,000,000 2.25

2020年中新电力境

外债券（10年期）*

无 无 2020-02-20 2030-02-20 300,000,000 2.6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品

种二)

19 华 能

MTN001B

101900955.IB 2019-07-17 2024-07-19 1,500,000,000 3.85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

第四期中期票据 (品

种二)

19 华 能

MTN004B

101901514.IB

2019-11-0

1

2024-11-05 1,500,000,000 4.5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

20 华 能

MTN003

102001564.IB 2020-08-17 2023-08-19 2,000,000,000 3.99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度

第四期中期票据

20 华 能

MTN004

102001780.IB 2020-09-14 2023-09-16 1,000,000,000 4.4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度

第一期绿色中期票

据(碳中和债)

21 华 能

GN001 (碳

中和债)

132100012.IB 2021-02-07 2024-02-09 1,000,000,00 3.45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度

第二期绿色中期票

据(碳中和债)

21 华 能

GN002 (碳

中和债)

132100035.IB

2021-04-1

4

2024-04-16 2,500,000,000 3.35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第

一期中期票据（可持

续挂钩）

21 华 能

MTN001(可

持续挂钩)

102101574.IB 2021-08-16 2024-08-18 2,000,000,000 2.99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第

二期中期票据（可持

续挂钩）

21 华 能

MTN002(可

持续挂钩)

102103096.IB 2021-11-24 2024-11-25 2,000,000,000 3.07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22 华 能

MTN001

102280367.IB 2022-02-23 2032-02-25 1,500,000,000 3.74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

22 华 能

MTN002

102280425.IB 2022-03-02 2025-03-04 3,000,000,000 2.84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

22 华 能

MTN003

102280900.IB 2022-04-20 2032-04-22 1,500,000,000 3.7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四期中期票据 (转

型)

22 华 能

MTN004(转

型)

102281370.IB 2022-06-21 2024-06-23 300,000,000 2.37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五期中期票据 (可

持续挂钩)

22 华 能

MTN005(可

持续挂钩)

102281616.IB 2022-07-20 2025-07-22 2,000,000,000 2.9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六期中期票据 (可

持续挂钩)

22 华 能

MTN006(可

持续挂钩)

102281726.IB 2022-08-04 2025-08-05 2,000,000,000 2.4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七期中期票据 (转

型)

22 华 能

MTN007(转

型)

102281871.IB 2022-08-18 2024-08-19 500,000,000 2.14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八期中期票据

22 华 能

MTN008

102282020.IB 2022-08-31 2025-09-02 500,000,000 2.78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九期中期票据

22 华 能

MTN009

102282245.IB 2022-10-12 2025-10-14 2,000,000,000 2.78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十期中期票据

22 华 能

MTN010

102282334.IB 2022-10-20 2025-10-24 2,000,000,000 2.72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

第十一期中期票据

22 华 能

MTN011

102282443.IB 2022-11-01 2025-11-03 2,500,000,000 2.66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能

源保供特别债)

23 华 能

MTN001

（能源保供

特别债）

102380100.IB 2023-01-16 2026-01-17 3,000,000,000 3.9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能

源保供特别债）

23 华 能

MTN002

（能源保供

特别债）

102380184.IB 2023-02-08 2026-02-09 3,000,000,000 3.74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能

源保供特别债）

23 华 能

MTN003

（能源保供

特别债）

102380225.IB 2023-02-16 2026-02-17 3,000,000,000 3.55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四期中期票据 (能

源保供特别债)

23 华 能

MTN004

（能源保供

特别债）

102380277.IB 2023-02-22 2026-02-23 2,500,000,000 3.58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五期中期票据 (能

源保供特别债)

23 华 能

MTN005

（能源保供

特别债）

102380376.IB 2023-03-03 2026-03-03 3,000,000,000 3.6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六期中期票据

23 华 能

MTN006

102380411.IB 2023-03-06 2025-03-07 2,000,000,000 3.38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七期中期票据（能

源保供特别债）

23 华 能

MTN007

（能源保供

特别债）

102380454.IB 2023-03-09 2026-03-10 2,500,000,000 3.5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八期中期票据

23 华 能

MTN008

102380818.IB 2023-04-11 2025-04-11 2,000,000,000 3.2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九期中期票据

23 华 能

MTN009

102300344.IB 2023-04-12 2025-04-14 2,000,000,000 3.2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十期中期票据

23 华 能

MTN010

102300356.IB 2023-04-19 2025-04-21 1,500,000,000 3.14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十一期中期票据

23 华 能

MTN011

102300372.IB 2023-06-02 2025-06-06 2,000,000,000 2.96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十二期中期票据

23 华 能

MTN012

102381351.IB 2023-06-08 2025-06-09 1,500,000,00 2.92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十二期超短期融

资券

23 华 能

SCP012

012381937.IB 2023-05-23 2023-08-23 4,000,000,000 1.98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十三期超短期融

资券

23 华 能

SCP013

012382101.IB 2023-06-06 2023-07-11 5,000,000,000 1.79

华能国际电力江苏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期绿

色中期票据（蓝色债

券/碳中和债）

21华能江苏

MTN001(碳

中和债）

102103332.IB 2021-12-23 2024-12-27 300,000,000 2.95

华能国际电力江苏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绿

色中期票据（蓝色债

券/碳中和债）

22华能江苏

MTN001(碳

中和债）

102280953.IB 2022-04-25 2025-04-26 500,000,000 2.92

华能国际电力江苏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一期超

短期融资券

23华能江苏

SCP001

012382435.IB 2023-06-27 2023-08-17 200,000,000 2.1

注*：2020年中新电力境外债券（5年期）以及2020年中新电力境外债券（10年期）的余

额以美元计价。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70.90 74.8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17 2.2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011� � � �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 2023-049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7月25日在公司本部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或“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10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14人，亲自出席和委托出席的董事14人。王葵董事因其他事务未

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赵克宇董事长代为表决；米大斌董事、程衡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

出席会议，委托李海峰董事代为表决；林崇董事、刘吉臻独立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

会议，委托徐孟洲独立董事代为表决；张先治独立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

徐海锋独立董事代为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赵克宇董事长主持了本次会

议。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巴基斯坦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

中国准则下，2023年6月30日华能山东如意（巴基斯坦）能源（私人）有限公司因巴基

斯坦国内利率上升导致按准则要求对应收延迟电费利息等测算信用减值损失0.64亿元。 上

述减值无准则差异。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

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二、同意《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三、同意《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四、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规定》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修

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并更名为《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规定》。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规定》。

五、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规定》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内幕信息管理及保密工作，维护信息披露的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意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办法》并更名为《公司内

幕信息知情人管理规定》。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规定》。

六、同意制定《公司合规管理规定》的议案

七、同意《关于对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中国华能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八、关于海南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1.�同意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公司” ）按持股比例对中国华能集团燃料

有限公司（“集团燃料公司” ）为其参股公司上海瑞宁航运有限公司（“瑞宁航运” ）的融资

租赁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40亿元，具体金额以反担保合同签订时点

的余额为准。

2.�同意海南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书》（“《反担保合同》” ），并授权赵克宇董事长根

据实际情况，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对《反担保合同》进行非实质性修改，并在与相

关各方达成一致后，由海南公司签署《反担保合同》及相关文件。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反担保合同》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按一般商

业条款（即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2）按公

平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和（3）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

3. �同意与本次担保相关的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提供反担保公

告》，并授权赵克宇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对该公告进行非

实质性修改，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授权赵克宇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采取适当行动处理

其他与本次担保相关的事宜。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子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告》。

九、关于向石岛湾核电开发公司增资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2,600万元向华能石岛湾核电开发有限公司（“石岛湾核电” ）

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石岛湾核电的持股比例仍保持22.5%不变。

2.�同意公司与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

司及石岛湾核电签署《增资协议书》（“《增资协议》” ），授权赵克宇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

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对《增资协议》进行非实质性修改，并在与相关各方达成一

致后，代表公司签署《增资协议》及相关文件。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增资协议》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按一般商业

条款（即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2）按公平

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和（3）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

3.�同意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并授权赵克

宇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对该关联交易公告进行非实质性

修改，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4.�授权赵克宇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采取适当行动处

理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公司股份上市地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赵克宇、黄坚、王葵、陆飞、滕玉作为关

联董事回避了上述第八、九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七、八、九项议案表示同

意，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以上决议于2023年7月25日在北京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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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监事会，于2023年7月25日在公司本部召开第

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1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6

人， 亲自出席和委托出席的监事6人。 监事会副主席穆烜先生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委托监事会主席李树青先生代为表决。 徐建平监事、祝彤监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

会议，委托夏爱东监事代为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李树青主席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巴基斯坦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

中国准则下，2023年6月30日华能山东如意（巴基斯坦）能源（私人）有限公司因巴基

斯坦国内利率上升导致按准则要求对应收延迟电费利息等测算信用减值损失0.64亿元。 上

述减值无准则差异。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

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二、同意《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三、同意《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括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3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以上决议于2023年7月25日在北京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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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公司参股的瑞宁航运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融资建造了13艘船舶，

由瑞宁航运控股股东集团燃料公司提供全额担保。 海南公司拟以其在瑞宁航运的持股比例

向集团燃料公司提供的担保进行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不超过5.40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实际为瑞宁航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已实际为集团燃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

元。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瑞宁航运及集团燃料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敬请投资者关注本次担保风险。

一、释义

1、 “本公司”或“华能国际” 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 “海南公司” 指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3、 “集团燃料公司” 指中国华能集团燃料有限公司。

4、 “瑞宁航运”指上海瑞宁航运有限公司。

5、 “华能集团”指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6、 “华能开发” 指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7、 “本次担保” 指海南公司将根据《反担保合同》的条款和条件，按照持股比例对集

团燃料公司为瑞宁航运的融资租赁担保提供反担保。

8、 “《反担保合同》” 指海南公司与集团燃料公司于2023年7月25日签署的为瑞宁航

运的融资租赁担保提供反担保的《反担保协议书》。

9、 “《担保合同》” 指集团燃料公司与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10日签署

的《保证合同》。

10、 《融资租赁协议》指瑞宁航运与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订立的一系列融资租赁合

同，约定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累计约47.79亿元为瑞宁航运购置船舶，而瑞宁航运同意

以承租人的身份租赁该等船舶，租期为15年，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计算方式为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0.24%，并于到期后还本付息累计约66.21

亿元。

11、 “《上交所上市规则》”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2、 “《联交所上市规则》”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13、 “元”指如无特别说明，人民币元。

二、担保情况概述

瑞宁航运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融资建造了13艘船舶，由瑞宁航运控股股东集团燃料公司

提供全额担保。 2014年2月10日，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集团燃料公司订立《担保合同》，

约定集团燃料公司作为担保人为瑞宁航运的《融资租赁协议》下的支付责任及/或赔偿责任

提供担保，担保本金最高额为47.79亿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前述担保余额约为13.49亿

元。 2023年7月25日，海南公司与集团燃料公司签署《反担保合同》，约定海南公司以其在瑞

宁航运的持股比例向集团燃料公司提供的上述担保进行反担保， 反担保金额不超过5.40亿

元。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华能集团直接持有华能开发75%的权益，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

的权益，而华能开发持有本公司32.28%的权益，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华能集团亦直接

持有本公司9.91%的权益， 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

司3.01%的权益，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0.84%的权益， 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06%的权

益。 集团燃料公司为华能集团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海南公司91.8%股权，海南公司为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集团燃料公司

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担保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担保。 根据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

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瑞宁航运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8年9月25日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3801室-1

程伟

80,000万元

国内水路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国际船舶运输；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船舶设备维修，商务咨询，国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煤炭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瑞宁航运成立于2008年9月。 目前，瑞宁航运的股权比例为集团燃料公司持股60%，海

南公司持股40%。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4月12日出具的

《审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瑞宁航运资产总额39.11亿元，负债总额31.58亿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9.51亿元、流动负债总额17.33亿元），资产净额7.53亿元，营业收入21.27亿

元，净利润0.18亿元。 根据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3月6日出具的

《审计报告》，截至2022年12月31日，瑞宁航运资产总额36.63亿元，负债总额29.07亿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11.57亿元、流动负债总额15.07亿元），资产净额7.56亿元，营业收入17.48

亿元，净利润0.03亿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瑞宁航运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5.38元，负债总

额27.77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84亿元、流动负债总额14.69亿元），资产净额7.61亿元，

营业收入5.32亿元，净利润0.03亿元。

四、集团燃料公司基本情况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10年12月6日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37号院16号楼2层A0013号

蔡洪旺

300,000万元

煤炭批发经营；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集团燃料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6日，注册地为北京，是华能集团控股子公司。 根据中

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4月12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1年

12月31日，集团燃料公司资产总额207.59亿元，负债总额168.04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2.71亿元、流动负债总额138.51亿元），资产净额39.55亿元，营业收入682.58亿元，净利润

0.42亿元。 根据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4月14日出具的《审计报

告》，截至2022年12月31日，集团燃料公司资产总额185.27亿元，负债总额145.33亿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27.06亿元、 流动负债总额121.19亿元）， 资产净额39.94亿元， 营业收入

816.94亿元， 净利润0.28亿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 集团燃料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38.38亿元，负债总额99.14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83亿元、流动负债总额86.00亿元），

资产净额39.24亿元，营业收入380.92亿元，净利润-0.81亿元。

五、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2023年7月25日， 海南公司与集团燃料公司签署了《反担保合同》。 根据《反担保合

同》，本次反担保范围为集团燃料公司与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项下担

保责任的40%。 集团燃料公司因《保证合同》中任一项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后，有权就

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金额的40%向海南公司追偿。 海南公司此次提供的反担保金额不

超过5.40亿元。反担保期限至融资租赁项下瑞宁航运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两年止，即

2031年3月20日。

六、本次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瑞宁航运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融资建造了13艘船舶， 由集团燃料公司为 《融资租赁协

议》下的支付责任和赔偿责任提供全额担保。 海南公司拟以其在瑞宁航运的持股比例向集

团燃料公司提供的担保进行反担保。 公司董事会认为，瑞宁航运近年利润实现情况较好，能

够按时偿付租赁债务本息， 且租赁船舶即将迎来还本付息结束后的低成本运营红利期，海

南公司为集团燃料公司提供反担保的风险逐步缩小。 本次反担保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担保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7月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公司为

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本公司的关联

董事赵克宇、黄坚、王葵、陆飞、滕玉未参加本次担保有关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反担保合同》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按一般商

业条款（即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2）按公

平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和（3）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孟洲、刘吉臻、徐海锋、张先治、夏清对本次担保已经事先认可，并发

表独立意见认为：（1）公司董事会关于该笔反担保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和（2）该笔反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章

程》和公司股票上市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对外担保的要求，对公司及全体

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担保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

会上对相关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约为75.60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5.97%。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为56.13亿

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4.44%。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九、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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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已于2023年7月25日签署《增资协议》，本公司将与石岛湾核电的

其他现有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以货币出资方式同比例认购石岛湾核电的新增注册资本。 本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向石岛湾核电支付12,600万元作为本次增资的对价。 本次增资完成后，

本公司对石岛湾核电的持股比例仍保持22.5%不变。

●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的除

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累积

共0次，总交易金额为0万元。

一、释义

1、 “本公司”或“华能国际” 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 “华能核电” 指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3、 “国家核电” 指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4、 “华能开发” 指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5、 “华能集团”指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6、 “石岛湾核电” 指华能石岛湾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7、 “本次增资”或“本次交易” 指本公司将根据《增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12,600

万元认购石岛湾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石岛湾核电的持股

比例仍保持22.5%不变。

8、 “《增资协议》”指本公司与华能核电、国家核电、华能开发及石岛湾核电于2023年

7月25日签署的《增资协议书》。

9、 “《上交所上市规则》”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 “《联交所上市规则》”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11、 “元”指，如无特别说明，人民币元。

二、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23年7月25日与华能核电、国家核电、华能开发和石岛湾核电签署了《增资

协议》。 根据《增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本公司将与华能核电、国家核电、华能开发按各自

持股比例以货币方式同比例认购石岛湾核电的新增注册资本，公司将以12,600万元认购石

岛湾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华能核电将以16,800万元认购石岛湾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

资本， 国家核电将以14,000万元认购石岛湾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 华能开发将以12,

600万元认购石岛湾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石岛湾核电注册资本增加

至531,000万元，本公司对石岛湾核电的持股比例仍保持22.5%不变。 本次增资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华能集团直接持有华能开发75%的权益，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

的权益，而华能开发持有本公司32.28%的权益，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华能集团亦直接

持有本公司9.91%的权益， 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华能香

港” ）间接持有本公司3.01%的权益，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

司（“香港财资公司” ）间接持有本公司0.84%的权益，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华能财务” ）间接持有本公司0.06%的权益。 华能核电为华能集团全资子公

司。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能核电、华能开发为本公

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的除本公

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进行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累计共

0次，总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0万元，与本次交易累计计算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

及时披露的标准。 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本次交易需获得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予以

披露。

三、关联方介绍

1、华能核电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5年12月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楼6层101

张涛

253,084万元人民币

核电的投资、开发、生产、上网送电；核电及相关技术的开发、技术服务。（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华能核电成立于2005年12月30日，注册地为北京，是由华能集团全资设立的子公司，主

要从事核电的投资、开发、生产、上网送电、核电及相关领域的科技研发和技术服务等。 根据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3月14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2

年12月31日，华能核电资产总计35,997,222,217.34元，负债总计26,043,175,703.65元，净

资产总计9,954,046,513.69元，营业收入为8,788,687.44元，净利润为-14,995,202.22元。

2、华能开发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985年6月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丙2号

李树青

45,000万美元

投资、建设、经营电厂及有关工程，包括筹集国内外资金，进口成套、配套设备、机具

等，以及为电厂建设运行提供配件、材料、燃料等；热力生产和供应；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燃气经营。 （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华能开发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主要业务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发、建设

和经营电厂。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于2023年4月12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2

年12月31日， 华能开发资产总计5,355.99亿元， 负债总计3,955.86亿元， 净资产总计1,

400.12亿元，营业收入为2,491.30亿元，净利润为-93.22亿元。

3、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与华能核电、华能开发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华能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而尚

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能开发25%的股权，因此华能集团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的权益。

**华能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9.91%的权益， 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持有本公司

3.01%的权益，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香港财资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84%的权益，通过其控股

子公司华能财务间接持有本公司0.06%的权益。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与关联方华能核电、华能开发共同投资。

（二）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标公司为石岛湾核电，其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企业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9年10月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山东省荣成市石核路9号

张涛

475,000万元

压水堆电站项目的筹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009年10月，石岛湾核电由华能集团、华能国际和华能开发共同出资设立，注册地为山

东省，成立时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主要经营压水堆电站项目的筹建。 2014年7月，国家核

电成为石岛湾核电新股东方。 2018年12月，华能核电代替华能集团成为石岛湾核电股东方。

石岛湾核电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华能核电持股30%、国家核电持股25%、华能开发持股22.5%

和华能国际持股22.5%。 石岛湾核电位于山东省荣成市，负责压水堆电站项目的筹建。

以下为石岛湾核电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截至2022年12月31日及2023年3月31日

的相关财务数据（其中，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对石岛湾核电2022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

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人民币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23年3月31日

（人民币万元）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税前利润 0.00 0.00

净利润 0.00 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0.00 0.00

资产总额 1,284,534.96 1,332,279.84

资产净额 481,402.14 481,402.14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将与华能核电、国家核电、华能开发按照在石岛湾核电的持股比例以

1元/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同比例进行增资。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增资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 �增资： 公司将以12,600万元认购石岛湾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 华能核电将以

16,800万元认购石岛湾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国家核电将以14,000万元认购石岛湾核

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华能开发将以12,600万元认购石岛湾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

2.�支付方式：货币方式。

3.�签署生效：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使石岛湾核电资本总额增加，有利于保证项目融资的顺利进行，保障项目工

程的资金需求。

本次增资石岛湾核电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有助于公司加快低碳转型，

提高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本次增资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7月25日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交易的议

案。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本公司的关联董事赵克宇、黄坚、王葵、

陆飞、滕玉未参加本次交易有关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增资协议》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按一般商业条

款（即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2）按公平合理

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和（3）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孟洲、刘吉臻、徐海锋、张先治、夏清对本次增资已经事先认可，并发

表独立意见认为：（1）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上交所

上市规则》的规定；和（2）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本公司利益。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标准。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

联交易共0次，总交易金额为0万元。

九、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3、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6日


